关于进一步规范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评标结果公示内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10号），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项目评标结果公示行为，经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批准，现将评标结果公示文本格式和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2月20日
附件：
        (项目名称)     （标段名称）     招标评标结果公示
招标编号：
1、 招标概况
     (项目名称)    （标段名称）    招标于    年   月   日在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    年   月   日在  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厅 开标，并于    年   月   日完成评标工作。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招标人已经确认评标结果，现将本次招标的评标结果予以公示。
二、评标结果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
（元/%/其他）
	
	
	

	质量（如有）
	
	
	

	工期
（交货期、服务期）
	
	
	

	项目负责人
（如有）
	姓名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投标文件中的
资格审查资料
（资格能力条件）
	
	
	


三、评标情况
	评标情况资料
	


四、资格预审结果（如有）
	资格预审结果资料
	

	通过资格预审的
申请人名称
	资格审查申请资料
（资格能力条件）

	
	

	
	

	
	

	
	

	…
	…


五、公示时间
公示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北京时间）。
六、异议与投诉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评标结果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将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或招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或答复时间期满起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行政监督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七、联系方式：
1．招标人：
地址：
联系人：
电话（传真）：
2．招标代理机构：
地址：
联系人：
电话（传真）：
3．行政监督部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传真）：
4．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
地址：
联系人：
电话（传真）：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备注：
招标人（招标代理）在编辑评标结果公示时，系统自动生成“评标结果公示附件”，该附件将随评标结果公示一起发布到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和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供市场主体下载查阅。附件内容包括：
1.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中的资格审查资料：从其投标文件中节选全部的资格审查资料形成电子文档（人员身份证号码的详细信息、“财务状况表”所附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除外）。
2. 评标情况资料：从评标报告中节选“符合要求的投标一览表”、“否决投标的情况说明”、“其他情况说明”、“评分比较一览表（只附评分汇总表）或者经评审的价格”等相关资料形成电子文档，不含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3. 资格预审结果资料（如有）：从资格预审报告中节选“未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及情况说明”、“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评审比较一览表（只附资格审查结果汇总表）”等相关资料形成电子文档，不含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4.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的资格审查资料（如有）：从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节选全部的资格审查资料形成电子文档（除人员身份证号码的详细信息、“财务状况表”所附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外）。
5. 公示开始当日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公示时间。公示时间的最后一日落在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的，应当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